
 
 

安老事務委員會  
第七十五次會議記錄  

 
日 期 ：  2013年 6月 11日 (星 期 二 ) 
時 間 ：  上 午 10時 30分  
地 點 ：  香 港 添 馬 添 美 道 2號 政 府 總 部 地 下 1號 會 議 室  

 
 
出 席 人 士 ：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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陳 章 明 教 授 ， BBS， JP 
 
副 主 席  
林 正 財 醫 生 ， BBS， JP 
 
委 員  
陳 漢 威 醫 生 ， JP 
陳 曼 琪 女 士 ， MH 
陳 呂 令 意 女 士  
鄭 錦 鐘 博 士 ， JP， MH 
張 滿 華 博 士  
莊 明 蓮 博 士  
馮 玉 娟 教 授  
馬 清 鏗 先 生 ， BBS， JP 
馬 錦 華 先 生 ， JP 
謝 偉 鴻 先 生  
董 秀 英 醫 生  
黃 黃 瑜 心 女 士  
鄔 滿 海 先 生 ， SBS 
邱 浩 波 先 生 ， BBS， JP， MH 
譚 贛 蘭 女 士 ， JP 勞 工 及 福 利 局 常 任 秘 書 長  
袁 銘 輝 先 生 ， JP 食 物 及 衞 生 局 常 任 秘 書 長 (衞 生 ) 
馮 伯 欣 先 生 ， JP  社 會 福 利 署 署 理 署 長  
廖 敬 良 先 生   房 屋 署 助 理 署 長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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梁 士 莉 醫 生   衞 生 署 助 理 署 長  
繆 潔 芝 醫 生  醫 院 管 理 局 高 級 行 政 經 理 (老 人 及 社 區 服

務 ) 
 
列 席 人 士 ：  
陳 羿 先 生  勞 工 及 福 利 局 副 秘 書 長  
陳 吳 婷 婷 女 士  勞 工 及 福 利 局 首 席 助 理 秘 書 長  
李 婉 華 女 士  社 會 福 利 署 助 理 署 長  
吳 麗 裳 女 士  社 會 福 利 署 高 級 社 會 工 作 主 任  
潘 巧 玉 女 士  社 會 福 利 署 高 級 社 會 工 作 主 任  
陳 倩 儀 女 士  社 會 福 利 署 署 理 高 級 社 會 工 作 主 任  
何 志 軒 醫 生  衞 生 署 醫 生  
列 浩 然 先 生  勞 工 及 福 利 局 助 理 秘 書 長  
莫 廸 珊 女 士  勞 工 及 福 利 局 總 行 政 主 任  
何 詠 華 女 士  勞 工 及 福 利 局 行 政 主 任  
 
議 程 第 3 項  
鄧 珮 珊 女 士  圓 玄 學 院 社 會 服 務 部 副 總 監  
李 國 麟 教 授 ， SBS， JP 香 港 公 開 大 學 護 理 及 健 康 學 部 主 任  
李 燕 瓊 博 士  香 港 公 開 大 學 護 理 及 健 康 學 部 副 主 任  
 
議 程 第 4 項  
高 黃 美 芸 女 士  高 錕 慈 善 基 金 主 席  
盧 永 仁 博 士 ， JP 高 錕 慈 善 基 金 董 事 及 執 行 委 員 會 委 員  
唐 世 煌 先 生  高 錕 慈 善 基 金 董 事 及 執 行 委 員 會 委 員  
梁 志 衡 先 生  高 錕 慈 善 基 金 經 理  
 
因 事 缺 席 人 士 ：  
黃㠶風 先 生 ， MH 
 
秘 書  
周 永 恒 先 生  勞 工 及 福 利 局 首 席 助 理 秘 書 長  
 
 

*   *   *   *   *   *   * 

 
 

 主 席 陳 章 明 教 授 歡 迎 各 委 員 出 席 是 次 會 議 。 他 特 別 歡 迎 社

會 福 利 署 署 理 署 長 馮 伯 欣 先 生。主 席 亦 感 謝 前 任 社 會 福 利 署 署 長 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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德 權 先 生 在 過 去 為 本 委 員 會 作 出 的 貢 獻 。  
 
2. 主 席 提 醒 委 員 當 與 討 論 事 項 有 潛 在 利 益 衝 突 時 ， 應 申 報 有

關 利 益 。  
 
 
議 程 第 1 項 ： 通 過 第 七 十 四 次 會 議 記 錄  
 
3. 由 於 各 委 員 對 秘 書 處 分 別 於 本 年 5 月 27 日 及 6 月 7 日 發 出

的 會 議 記 錄 中、英 文 版 初 稿 並 無 任 何 修 訂 建 議，該 份 會 議 記 錄 獲 通

過 。  
 
 
議 程 第 2 項 ： 續 議 事 項  
 
第 74 次 會 議 記 錄 第 8 段  
 
4. 主 席 表 示 ， 有 關 本 委 員 會 前 赴 美 國 紐 約 進 行 考 察 的 安 排 進

展 ， 將 於 議 程 第 4 項 中 匯 報 。  
 
 
議 程 第 3 項 ： 安 老 服 務 業 多 元 技 能 員 工 訓 練 先 導 計 劃 簡 介  
 
5. 主 席 表 示 鑑 於 安 老 服 務 業 界 對 護 理 人 手 需 求 甚 殷，因 此，香

港 公 開 大 學 (下 稱 “公 大 ”)在 去 年 已 開 辦 健 康 學 文 憑 (社 區 健 康 護 理 )
課 程 (下 稱 “健 康 學 文 憑 課 程 ”)，而 圓 玄 學 院 (下 稱 “圓 玄 ”)亦 即 將 推 行

「 青 年 安 老 服 務 啟 航 計 劃 」 (下 稱 “啟 航 計 劃 ”)， 為 安 老 服 務 業 界 培

訓 護 理 人 員 ， 以 紓 緩 人 手 短 缺 的 問 題 。 他 邀 請 公 大 護 理 及 健 康 學 部

副 主 任 李 燕 瓊 博 士 及 圓 玄 社 會 服 務 部 副 總 監 鄧 珮 珊 女 士 分 別 介 紹 上

述 的 課 程 及 計 劃 。  
 
6. 李 博 士 以 投 影 片 簡 介 健 康 學 文 憑 課 程 的 背 景 及 特 色 。 她 表

示 健 康 學 文 憑 課 程 自 2012 年 起 開 辦 ， 屬 兩 年 制 兼 讀 模 式 ， 主 要 目

標 是 培 訓 年 滿 18 歲 、 已 完 成 中 五 課 程 或 同 等 學 歷 ， 並 有 意 轉 型 的

在 職 人 士 成 為 社 區 健 康 工 作 者，為 社 區 內 的 長 者、殘 疾 人 士、非 傳

染 性 病 患 者 及 精 神 病 患 者 提 供 全 面 的 健 康 護 理。課 程 得 到 香 港 賽 馬

會 慈 善 信 託 基 金 撥 款 1 千 萬 元，資 助 購 置 教 材 並 設 立 奬 學 金，以 奬

勵 成 績 優 異 及 有 經 濟 需 要 的 學 員 。 課 程 已 獲 得 社 會 福 利 署 ( 下 稱

“ 社 署 )認 可 ， 學 員 於 修 畢 首 年 課 程 後 便 可 取 得 健 康 學 證 書 (社 區 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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康 護 理 )的 資 歷 ， 並 可 向 社 署 申 請 成 為 「 安 老 院 保 健 員 」 及 「 殘 疾

人 士 院 舍 保 健 員 」。 至 於 完 成 兩 年 課 程 的 學 員 除 可 獲 頒 授 健 康 學 文

憑 外，亦 可 合 乎 資 格 申 請 報 讀 公 大 的 全 日 制 護 理 學 高 級 文 憑 課 程 ，

繼 續 進 修 成 為 登 記 護 士 。  
 
7. 鄧 女 士 接 著 以 投 影 片 簡 介 啟 航 計 劃 。 她 表 示 計 劃 得 到 奬 券

基 金 撥 款 資 助，主 要 透 過 與 勞 工 及 福 利 局 (下 稱 “勞 福 局 ＂ )、社 署 、

私 營 安 老 院 舍、政 府 資 助 安 老 院 舍、合 約 院 舍、嶺 南 大 學 及 公 大 合

作 ， 推 動 年 青 人 投 入 長 期 護 理 巿 場 ， 以 紓 緩 巿 場 上 (特 別 是 安 老 服

務 業 界 )護 理 人 手 不 足 的 問 題 。 另 一 方 面 ， 亦 希 望 透 過 制 定 職 業 路

線 圖，吸 引 更 多 年 青 人 投 入 安 老 服 務 行 業，並 讓 他 們 及 早 確 立 個 人

事 業 發 展 的 目 標 而 減 少 中 途 離 開 行 業 的 情 況。計 劃 分 為 兩 期，每 期

提 供 100 個 學 額，招 收 對 象 分 別 為 100 名 17 至 24 歲，學 歷 於 副 學

位 或 以 下 的 青 少 年，以 及 100 名 持 有 中 五 學 歷 及 最 少 一 年 工 作 經 驗

的 人 士。計 劃 第 一 期 已 於 本 年 6 月 開 始 招 生，計 劃 已 於 私 營 安 老 院

舍 預 留 充 足 職 位 空 缺 為 學 員 提 供 職 前 及 在 職 培 訓，讓 學 員 可 由 護 理

員 起 「 邊 學 邊 做 」。 完 成 「 行 業 導 引 課 程 」、「 護 理 員 」 及 「 急 救 證

書 」課 程 的 合 資 格 學 員，可 升 讀 公 大 的 健 康 學 文 憑 課 程，逐 步 擢 升

至 保 健 員 。 學 員 更 可 進 一 步 修 讀 護 士 課 程 ， 繼 而 考 取 認 可 護 士 資

格。計 劃 的 課 程 學 費 將 採 用 先 墊 支 後 發 還 的 模 式，學 員 只 須 在 其 工

作 崗 位 任 職 至 指 定 年 資 ， 便 可 獲 發 還 全 數 學 費 。  
 
8. 主 席 及 委 員 聽 取 簡 介 後 ， 提 出 下 列 的 問 題 及 意 見 ：  
 

(a) 欣 悉 政 府 與 圓 玄 、 公 大 、 嶺 南 大 學 及 私 營 安 老 院 舍 攜 手 推

行 啟 航 計 劃 ， 為 投 身 護 理 界 人 士 制 定 職 業 路 線 圖 ， 吸 引 更

多 年 青 人 加 入 行 業，以 協 助 解 決 長 期 護 理 巿 場 (尤 其 是 安 老

院 舍 )護 理 人 手 不 足 的 問 題 。  

(b) 健 康 學 文 憑 課 程 的 報 讀 情 況 如 何 ？ 學 員 主 要 來 自 甚 麼 背

景 ？  

(c) 啟 航 計 劃 現 時 招 收 學 員 的 情 況 如 何 ？  

(d) 建 議 圓 玄 與 參 與 啟 航 計 劃 的 私 營 安 老 院 舍 經 營 者 商 討 ， 將

學 員 的 薪 酬 水 平 進 一 步 提 升 至 8 000 元 或 以 上，使 計 劃 能 吸

引 更 多 年 青 人 參 與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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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e) 建 議 圓 玄 向 十 八 區 中 學 校 長 會 介 紹 啟 航 計 劃 ， 希 望 他 們 能

鼓 勵 即 將 離 校 的 學 生 參 與 計 劃 ， 投 身 長 期 護 理 行 業 。 另 一

方 面 ， 建 議 就 該 計 劃 制 定 的 職 業 路 線 圖 及 參 與 計 劃 的 學 員

可 獲 安 排 修 讀 公 大 的 健 康 學 文 憑 課 程 等 亮 點 加 強 宣 傳 ， 讓

年 青 人 感 到 可 藉 參 與 計 劃 修 讀 公 大 課 程 ， 以 及 晉 身 一 個 有

前 途 的 行 業 。  

(f) 根 據 啟 航 計 劃 的 宣 傳 單 張 所 提 供 的 資 料 ， 完 成 健 康 學 文 憑

課 程 的 學 員 將 可 獲 聘 為「 多 元 技 能 護 理 主 任 」，而 非「 多 元

技 能 護 理 員 」。安 老 服 務 業 界 是 否 確 有「 多 元 技 能 護 理 主 任 」

的 職 銜 ？ 此 外 ， 亦 擔 心 該 職 銜 會 否 令 學 員 產 生 錯 覺 ， 以 為

獲 聘 為 主 任 後 便 不 用 執 行 基 本 的 護 理 工 作 。  

9. 李 博 士 及 鄧 女 士 分 別 回 應 如 下 ：  
 

(a) 首 屆 健 康 學 文 憑 課 程 吸 引 超 過 100 人 申 請，共 取 錄 了 60 名

學 員，其 中 最 年 輕 的 學 員 為 18 歲，最 年 長 的 學 員 則 超 過 50
歲，平 均 年 齡 為 30 多 歲。由 於 課 程 為 兼 讀 制 模 式，超 過 一

半 學 員 為 在 職 人 士 ， 包 括 診 所 助 護 、 醫 院 助 理 等 。 此 外 ，

亦 有 去 年 中 學 文 憑 試 中 成 績 不 理 想 而 未 能 繼 續 升 學 的 人

士 ， 以 及 任 職 其 他 行 業 的 人 士 如 保 安 員 等 報 讀 ， 希 望 藉 此

投 入 或 轉 型 至 護 理 界 。 由 於 不 少 人 對 護 理 服 務 從 業 員 的 出

路 仍 有 疑 問 ， 故 對 課 程 的 反 應 不 算 熱 烈 。 預 期 隨 著 「 長 者

社 區 照 顧 服 務 券 試 驗 計 劃 」 推 行 ， 社 會 對 長 期 護 理 服 務 的

需 求 將 會 更 明 確 ， 而 護 理 服 務 業 的 前 景 及 出 路 亦 會 更 加 清

晰 。  

(b) 鑑 於 中 學 文 憑 試 在 本 年 7 月 15 日 才 公 布 成 績，因 此，很 多

應 屆 畢 業 學 生 對 啓 航 計 劃 仍 抱 觀 望 態 度 ， 未 決 定 參 與 。 直

至 目 前 為 止 ， 只 有 7 名 人 士 已 報 名 參 與 計 劃 ， 另 有 9 名 潛

在 參 與 人 士 。  
(會 後 跟 進 ： 截 至 2013 年 8 月 9 日 ， 啟 航 計 劃 共 收 到 128
份 申 請 ， 其 中 45 名 申 請 者 已 報 讀 公 大 健 康 學 文 憑 課 程 ， 5
名 申 請 者 正 考 慮 是 否 報 讀 上 述 課 程。而 其 餘 78 名 申 請 者 則

由 於 就 業 或 升 讀 其 他 課 程 而 撤 回 申 請 。 ) 

(c) 圓 玄 已 向 參 與「 走 出 我 天 地 計 劃 」、「 自 力 更 生 計 劃 」及「 展

翅 青 見 計 劃 」 的 年 青 人 推 介 啓 航 計 劃 ， 並 將 會 在 「 才 庫 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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刋 物 及 職 業 展 覽 中 宣 傳 及 推 廣 該 計 劃 。  

(d) 鑑 於 奬 券 基 金 成 員 建 議 改 善 啓 航 計 劃 包 裝 ， 以 吸 引 更 多 年

青 人 參 與 計 劃 ， 因 此 ， 計 劃 將 「 多 元 技 能 護 理 員 」 改 稱 為

「 多 元 技 能 護 理 主 任 」， 以 塑 造 更 正 面 的 形 象 。  
(會 後 跟 進：(1) - 為 避 免「 多 元 技 能 護 理 主 任 」職 銜 可 能 令

學 員 產 生 誤 解 ， 宣 傳 單 張 已 修 訂 為 ： 修 畢 健 康 學 文 憑 課 程

第 二 年 ， 學 員 「 具 多 元 技 能 資 歷 」。 (2) - 學 員 的 薪 酬 水 平

已 提 升 至 8 200 元 或 以 上 。 ) 
 
議 程 第 4 項 ： 在 香 港 推 行 腦 退 化 症 公 眾 教 育 的 需 要 簡 介  
 
10. 高 錕 慈 善 基 金 (下 稱  “基 金 ”)董 事 及 執 行 委 員 會 委 員 盧 永 仁

博 士 以 投 影 片 簡 介 在 香 港 推 行 腦 退 化 症 公 眾 教 育 的 需 要。盧 博 士 指

出 ， 根 據 世 界 衛 生 組 織 於 2011 年 公 布 的 數 字 ， 腦 退 化 症 及 阿 茲 海

默 症 是 全 球 第 四 號 健 康 殺 手。目 前 腦 退 化 症 於 本 港 十 大 死 因 中 排 行

第 八 ， 在 2012 年 約 有 895 人 因 患 上 此 症 而 死 亡 。 然 而 ， 由 於 不 少

患 上 腦 退 化 症 的 長 者 於 離 世 前 未 能 得 到 適 當 診 斷，因 此 上 述 的 死 亡

數 字 很 可 能 被 低 估 。 現 時 本 港 70 歲 以 上 的 長 者 中 ， 超 過 一 成 人 患

有 腦 退 化 症 ， 對 社 區 造 成 經 濟 負 擔 之 餘 ， 亦 為 他 們 的 家 人 帶 來 心

理、生 活 及 財 政 的 壓 力。隨 著 人 口 老 化，腦 退 化 症 對 社 會 造 成 的 影

響 將 越 見 嚴 重，因 此 必 須 加 強 公 眾 對 腦 退 化 症 的 關 注 及 了 解。基 金

成 立 的 目 的，就 是 為 腦 退 化 症 病 患 者、家 屬、照 顧 者 提 供 協 助，並

加 深 市 民 大 眾 對 腦 退 化 症 的 認 識 及 關 注。為 提 升 腦 退 化 症 患 者 家 人

的 身 心 健 康 及 發 展 本 港 的 腦 退 化 症 照 顧 者 服 務，基 金 與 香 港 社 會 服

務 聯 會、香 港 大 學、美 國 國 家 老 人 學 研 究 院 及 安 老 服 務 機 構 合 作 推

行「 腦 」伴 同 行 支 援 及 輔 助 計 劃，透 過 評 估 及 輔 導 服 務，並 配 合 照

顧 技 巧 及 社 區 支 援 資 訊 ， 減 輕 照 顧 者 的 壓 力 ， 提 升 他 們 的 精 神 健

康。此 外，基 金 亦 與 香 港 賽 馬 會 合 作 推 出「 流 金 頌 社 區 計 劃：賽 馬

會 高 錕 腦 伴 同 行 流 動 車 服 務 」。 流 動 服 務 車 設 有 面 談 室 及 活 動 室 ，

可 同 時 進 行 家 屬 面 談 或 初 步 評 估，為 懷 疑 記 憶 力 出 現 問 題 的 人 士 、

腦 退 化 症 患 者 及 其 家 屬 提 供 「 一 站 式 」 免 費 服 務 。  
 
11. 盧 博 士 表 示 腦 退 化 症 患 者 越 早 得 到 診 斷 ， 治 療 成 本 越 低 。

因 此，腦 退 化 症 的 公 眾 教 育 實 在 是 刻 不 容 緩。隨 著 人 口 老 化，本 港

患 上 腦 退 化 症 的 長 者 人 數 將 會 不 斷 增 加，不 單 對 醫 療 構 成 壓 力，亦

對 社 區 及 患 者 親 屬 分 別 造 成 沉 重 的 經 濟 及 生 活 負 擔。因 此，建 議 當

局 盡 早 就 腦 退 化 症 制 定 相 關 政 策，以 面 對 腦 退 化 症 所 帶 來 的 挑 戰 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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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2. 基 金 主 席 高 黃 美 芸 女 士 表 示 她 本 人 作 為 腦 退 化 症 患 者 的 照

顧 者，深 明 照 顧 者 所 承 受 的 極 大 壓 力。對 一 般 草 根 階 層 及 對 腦 退 化

症 沒 有 認 識 的 照 顧 者 來 說，他 們 所 承 受 的 壓 力 更 難 以 想 像。她 希 望

政 府 積 極 加 強 腦 退 化 症 的 宣 傳 及 公 眾 教 育，以 提 高 市 民 對 腦 退 化 症

的 認 識 。  

 13.  食 物 及 衞 生 局 (下 稱 “ 食 衞 局 ＂ )常 任 秘 書 長 袁 銘 輝 先 生 表

示 食 衞 局 已 於 本 年 五 月 成 立 由 局 長 領 導 的 精 神 健 康 策 略 檢 討 委 員

會 (下 稱 “ 檢 討 委 員 會 ＂ )， 為 包 括 勞 福 局 、 社 署 在 內 的 有 關 政 府 部

門 提 供 一 個 平 台，共 同 檢 討 目 前 的 精 神 健 康 政 策 及 服 務，腦 退 化 症

將 會 是 其 中 一 個 研 究 課 題 。  

14. 委 員 提 出 了 下 列 問 題 和 意 見 ：  
 

(a) 本 委 員 會 如 有 意 見 可 隨 時 向 檢 討 委 員 會 提 出 。  

(b) 在 照 顧 者 支 援 方 面 ， 關 愛 基 金 現 正 研 究 推 出 「 照 顧 者 津

貼 」 ， 希 望 藉 此 紓 緩 照 顧 者 的 負 擔 。  

(c) 除 加 強 腦 退 化 症 的 公 眾 教 育 外 ， 建 議 亦 需 為 服 務 長 者 的

社 工 提 供 在 職 培 訓 ， 以 加 強 他 們 對 腦 退 化 症 的 了 解 及 認

識。另 一 方 面，亦 可 透 過 講 座 等 提 高 社 區 的 前 線 工 作 者 (包

括 區 議 員 、 警 員 等 )對 腦 退 化 症 的 認 識 ， 讓 他 們 可 有 效 地

辨 識 患 者 ， 並 協 助 轉 介 個 案 至 醫 院 管 理 局 或 合 適 團 體 作

跟 進 。  

(d) 建 議 社 工 註 冊 局 在 審 批 新 課 程 時 ， 必 須 要 求 有 關 課 程 加

入 腦 退 化 症 作 為 必 修 課 題 。  

(e) 建 議 透 過 各 區 已 成 立 的 「 健 康 安 全 城 巿 」 網 絡 ， 推 行 有

關 腦 退 化 症 的 宣 傳 工 作 。  

(f) 長 者 中 心 亦 是 可 推 廣 腦 退 化 症 服 務 的 平 台 ， 因 此 ， 就 長

者 中 心 的 長 遠 發 展 而 言 ， 應 考 慮 增 撥 資 源 予 長 者 中 心 以

提 升 服 務 ， 讓 其 也 可 為 腦 退 化 症 患 者 提 供 支 援 服 務 。  

(g) 應 將 建 設 安 老 服 務 設 施 納 入 「 香 港 規 劃 標 準 與 準 則 」 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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以 配 合 人 口 老 齡 化 而 衍 生 的 服 務 需 要 。  

(h) 世 界 衞 生 組 織 公 布 了 一 份 有 關 公 共  衞 生 優 次 的 文 件 ， 其

中 檢 視 了 不 同 國 家 在 這 方 面 的 做 法 。 建 議 在 規 劃 腦 退 化

症 服 務 時 ， 可 參 考 這 份 文 件 。  

15.    房 屋 署 （ 下 稱 “ 房 署 ＂ ） 助 理 署 長 廖 敬 良 先 生 表 示 房 屋 委

員 會 轄 下 的 邨 管 諮 詢 委 員 會 每 年 均 會 撥 款 贊 助 各 公 共 屋 邨 與 志 願

機 構 合 作 舉 辦 活 動，因 此，如 基 金 欲 在 公 共 屋 邨 進 行 推 廣 活 動，可

與 房 署 聯 絡 。  
   
16. 主 席 感 激 基 金 代 表 出 席 會 議 進 行 簡 介 ， 並 希 望 基 金 日 後 與

本 委 員 會 繼 續 保 持 聯 繫 。  
 
 
議 程 第 5 項 ： 其 他 事 項  
 
紐 約 考 察 團 安 排  
 
17. 本 委 員 會 秘 書 周 永 恒 先 生 表 示 紐 約 醫 學 研 究 院 已 為 考 察 團

擬 定 了 初 步 行 程，秘 書 處 整 理 相 關 資 料 後，將 傳 閱 行 程 供 各 委 員 參

考 及 提 供 意 見 。  
 
18.   主 席 建 議 委 員 到 紐 約 考 察 期 間 ， 按 照 世 界 衛 生 組 織 為 推 動

「 全 球 長 者 友 善 城 市 」計 劃 所 提 出 的 八 個 生 活 範 疇 分 組 進 行 觀 察 及

研 究，以 期 為 香 港 長 者 友 善 社 區 計 劃 的 發 展 訂 立 方 向 及 提 供 意 見 ，

並 於 本 年 10 月 30 日 舉 行 的「 房 協 六 十 五 週 年 研 討 會 」上 進 行 匯 報

及 分 享 。  
 
長 者 學 苑 發 展 基 金 委 員 會 的 工 作 進 度  
  
19. 周 先 生 表 示 長 者 學 苑 發 展 基 金 (下 稱 “ 基 金 ＂ )2013-14 年 度

第 一 輪 撥 款 申 請 已 於 本 年 5 月 31 日 截 止 ， 秘 書 處 共 收 到 3 份 撥 款

申 請。基 金 委 員 會 轄 下 的 評 審 撥 款 申 請 小 組 將 於 稍 後 召 開 會 議 評 審

上 述 申 請 。  
 
 
下 次 會 議 日 期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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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. 下 次 會 議 暫 定 於 2013 年 9 月 9 日 舉 行 。   
 
 
散 會 時 間  
 
21. 會 議 於 下 午 1 時 20 分 結 束 。  
 
 
 
2013 年 8 月  
 


